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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民法總則 

第一章 緒論 

壹、民法總則之構成 

 法例§1 

 人§6：權利主體 

 物§66：權利客體 

 法律行為§71：權利的得喪變更 

 期日及期間§119：權利成立或消滅在時間上之計算 

 消滅時效§125：權利行使在時間上之計算 

 權利之行使§148：權利行使在目的及方法上之限制 

貳、民法之法源 

民法第 1 條：「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該條係指民法之直

接法源，法律為成文法，而習慣及法理則為不成文法。此外，尚有所謂間接法源，係指判例及學

說而言1。 

一、法律 

法律分為強行法及任意法 

強行法，指不得以當事人之意思排除其適用之法規。 

任意法，係指得以當事人之意思排除適用之法規，其功能在於補充當事人之意思，當事

人未為排除者，仍具有強行性，而應適用之。 

民法各編章究屬於強行法或任意法 

有關身分及物權之編章多屬於強行法，因涉及親屬關係、人倫秩序，而物權關係則係為

社會經濟制度之基礎，不應由個人之意思表示而加以變更。此外，民法總則中關於權利

能力及行為能力之制度規定，攸關於人之權利主體性及行為自由，故亦屬於強行法。 

至於其他之法律行為，尤其關於契約之部分，則幾乎均屬於任意法，乃基於實踐司法自

                                                      
1 王澤鑑，民法概要，2009 年 8 月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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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原則2。 

二、習慣 

●要件 

多年慣行之事實+普通一般人之確信心（積極要件） 

民法第 2 條：「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消極要

件） 

三、法理 

●功能 

補充法律及習慣法之不備，個案判斷及適用，如最重要者為基於「平等原則」之法理而類

推適用。 

四、間接法源：判例、學說 

參、法例 

一、親自簽名 

民法第 3 條：「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

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

在文件上，經二人簽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 

二、決定數量之標準 

以當事人之原意為準 

以文字為準 

民法第 4 條：「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其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時，

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文字為準。」 

以最低額為準 

民法第 5 條：「關於一定之數量，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之表示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時，如

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最低額為準。」 

                                                      
2 王澤鑑，同註 1，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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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試身手】 

一契約中關於標的物之價金為何總共出現四次，第一次係新台幣（下同）一千元；第二次係 700

元；第三次係五百元；第四次係 400 元，請問系爭標的物價金為何？ 

【解析】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66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執行類第 1 號 

法律問題：關於一定之數量，以號碼與文字各表示數次而各不相同，如不能決定

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時，究應以文字之最低額為準抑或以兩者之最低額為準？

（採甲說） 

甲說：以文字最低額為準新台幣五百元。 

乙說：以兩者之最低額為準新台幣 400 元。 

通說：以兩者之最低額為準新台幣 400 元。 

 
立法理由：「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者，則比較其所表示之各

種數量，而以其中最低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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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權利體系 

壹、人格權、身分權與財產權 

權利以其客體（享受之利益）為標準區分為人格權、身分權及財產權。 

一、人格權與身分權（非財產權） 

人格權 

以權利人自身之人格法益為其權利內容，如身體權、健康權、名譽權、自由權等（如民法

第 18 條、第 195 條第 1 項）。 

身分權 

因一定之身分關係而發生之權利，如夫妻間之配偶權，包括互負同居義務（民法第 1001

條）及互守誠實不得與他人通姦之義務。父母對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亦屬於一種身分權

（如民法第 195 條第 3 項）。 

人格權與身分權均不具有財產價值，學說上合稱為非財產權，此二種權利專屬於權利人，

不得與權利人分離而為讓與或繼承，又稱為專屬權。此外，身分權亦具有人格之性質（如

民法第 195 條第 3 項）3。 

二、財產權：債權、物權與無體財產權 

債權 

指一方當事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他方當事人請求給付的權利。所謂債之關係，如買賣、租

賃等債權契約、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亦即，債權係請求特定人為特定給付（作為、不作

為）的權利。所謂「特定人為特定給付」，係債權的特定利益，「請求」則為債權之「法

律之力」。如民法第 348、367 條。 

物權 

物權係直接支配其標的物，而享受其利益之具有排他性的權利。所謂「支配其標的物而享

受其利益」，係物權的特定利益；「直接支配，具有排他性」則為物權的法律之力。如所

有權、地上權、抵押權。 

 特定利益 法律之力 

債權 特定人為特定給付 請求 

物權 支配其標的物而享受其利益 直接支配，具有排他性 

                                                      
3 王澤鑑，同註 1，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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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體財產權 

無體財產權係以精神創造為客體之權利，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合稱為智慧財產

權。 

貳、絕對權、相對權 

權利以其效力所及之範圍為標準，可分為絕對權及相對權。 

一、絕對權 

指得對於一般人請求不作為之權利，如人格權、身分權、物權等；有此權利者，得請求一般

人不得侵害其權利，又稱為對世權。 

二、相對權 

指得對於特定人請求其為一定行為的權利，如債權；有此權利者，僅得請求特定人不得侵害

其權利，並得請求其為該權利內容的行為，又稱為對人權。 

三、債權相對性、物權絕對性 

債權係相對權，僅得對抗特定人，即僅以特定人為義務人，而要求其為一定行為之權利，適

用平等原則，即債權不論發生之先後，均居於同等之地位（債權平等原則）。 

物權具絕對性，並有排他的優先效力，與社會公益攸關，其得喪變更，須有一定之公示方法，

以維護交易安全，乃產生物權法定原則，即民法第 757 條：「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

得創設。」而債權因僅具有相對性，故當事人原則上得依契約加以創設（契約自由原則）4。 

 債權 物權 

權利性質 相對權 絕對權 

得對抗之主體 特定人（對人性） 不特定人（對世性） 

權利內容有無彈性 契約自由原則 物權法定原則 

權利是否優先保障 債權平等原則 物權優先性（具排他性） 

 

【例】一物二賣 

甲有一車 A，先後售於乙、丙。 

前後之買賣契約均為有效，乙、丙分別對甲取得請求交付該 A 車並移轉所有權之債權，

且二個債權居於平等之地位。 

                                                      
4 王澤鑑，同註 1，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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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若甲將電腦交付予丙，並依讓與合意移轉其所有權時，即由丙取得 A 車之所有權。

雖乙之買賣契約成立在前，先取得債權，仍不得對丙主張任何權利，僅得向甲請求債

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 226 條）。 

若甲交付 A 車予乙或丙之前夕，該 A 車被丁所盜。 

僅所有權甲（物權權利人）得向丁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 767 條），乙或丙（債

權權利人）不能本於其債權向丁請求返還該 A 車。 

參、請求權、支配權、抗辯權、形成權 

一、請求權 

意義 

請求權乃要求特定人為特定行為的權利，其權利之實現，須透過債務人行為之介入。此外，

請求權係由基礎權利而發生，依其所由發生基礎權利的不同，可分為人格權上的請求權、

身分權上的請求權及財產權上的請求權。 

請求權乃權利的表現，而非與權利為同屬一物，此點於債權與其請求權最須辨明。債權之

本質內容為有效受領債務人之給付，請求權則為其作用。請求權雖因罹於時效而消滅，其

債權尚屬存在。債務人仍為給付者，不得以不知時效為理由，請求返還（民法第 144 條前

段）5。 

請求權基礎 

係指「可供支持原告向被告有所主張之法律規範」6，如依民法第 367 條出賣人得向買受

人請求給付價金，本條之規定即係一請求權基礎。亦即，請求權基礎之解題構造即為：誰

得向誰，依何種法律規定，主張何種權利。 

而請求權基礎之種類，依王澤鑑老師之見解，主要歸類為六種，以下說明： 

契約上請求權：如民法第 367 條、第 348 條。 

類似契約上請求權：如民法第 110 條。 

無因管理請求權：如民第 176 條。 

物上請求權：如民法第 767 條。 

不當得利請求權：如民法第 179 條。 

侵權行為請求權：如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 

二、支配權 

指可以直接支配權利客體、支配管領標的物或直接取回標的物之權利，即關於權利之實現，

                                                      
5 王澤鑑，同註 1，頁 41。 
6 王澤鑑，法律思維，2011 年 8 月版，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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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透過債務人行為介入之權利，如人格權、物權、無體財產權。 

【小試身手】 

甲有 AB 二地，將 A 地設定地上權予乙，並將 B 地出租予丙，若甲拒絕將 AB 地交付予乙、丙

二人，則乙、丙得主張何種權利？ 

【解析】 

乙之部分 

由於地上權係屬於物權、支配權，乙已屬於權利人，故乙得逕自使用收益 A 地。 

丙之部分 

由於租賃權為債權、請求權，須經由債務人行為之介入始得以實現，故丙僅得依民法第

421 條向甲請求交付租賃物 B 地。 

三、抗辯與抗辯權 

一方當事人行使權利時，他方當事人所提出的對抗或異議，稱為抗辯。然又依其內容區分為

狹義之抗辯及抗辯權。 

狹義之抗辯 

抗辯足使請求權歸於消滅，故於訴訟進行中，縱當事人未提出，法院亦須為當事人之利益，

職權審酌並作出有利之裁判。 

權利障礙抗辯： 

請求權根本不發生之抗辯，如買賣契約不成立或無效。 

權利毀滅抗辯： 

請求權雖一度發生，但已歸於消滅，債務業已清償。 

抗辯權 

抗辯權，其效力僅係對已存在之請求權，發生一對抗之權利而已，義務人不行使抗辯權利

時，法院不得職權予以審究；僅他方於訴訟上主張時，法院始有審究之義務。 

永久的抗辯權： 

可使請求權之行使，永被排除，在訴訟上可使原告受駁回之判決，如消滅時效抗辯權（民

法第 144 條第 1 項）。 

一時之抗辯權： 

非得永久拒絕相對人之請求，僅能使請求權一時不能行使而已，如同時履行抗辯權（民

法第 264 條）7。 

                                                      
7 王澤鑑，同註 1，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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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成權 

意義 

指得依權利人一方的意思而使法律關係發生、內容變更或消滅的權利。形成權之行使，依

行使之方式不同分為單純之形成權及形成訴權。 

類型 

單純之形成權 

依意思表示為之即可，如法定代理人對限制行為能力人所訂立買賣契約之承認，使該買

賣契約發生效力（民法第 79 條）；買受人因買賣標的物具有瑕疵而解除契約（民法第

359 條）。 

形成訴權 

須提起訴訟（形成之訴），而由法院作成形成判決，如暴利行為之減輕給付（民法第

74 條）、詐害行為之撤銷（民法第 244 條）、撤銷婚姻（民法第 989 條以下）等。 

形成權賦予權利人單方形成之力，為保護相對人，並維護法律關係之明確、安定，形成權之

行使原則上不得附條件或期限。但條件之成就與否係依相對人之意思而定者，或期限明確

者，不在此限。如甲向乙表示，於某年月日前不繳清積欠之租金者，終止租約8。 

【補充】條件與期限 

條件 

指法律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成否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其類型上分為二：

停止條件 

民法第 99 條第 1 項：「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於條件不成就時不發生效力。」 

解除條件 

民法第 99 條第 2 項：「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

於條件不成就時繼續保持其效力。」 

期限 

指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確定發生之事實。其類型又區分為二： 

始期 

民法第 102 條第 1 項：「附始期的法律行為，於期限屆至時，發生效力。」 

終期 

民法第 102 條第 2 項：「附終期的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8 王澤鑑，同註 1，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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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試身手】條件與期限 

甲向乙租屋，約定自某年月日起，惟須以甲考取某大學始生效力？ 

甲出售某車予乙，先為交付，並約定於乙付清分期付款之價金前，甲仍保留該車所有權？ 

【解析】 

該租賃契約附有始期（某年月日起），及停止條件（考取某大學）。 

買賣契約（債權行為）未附有條件，然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民法第 761 條）附有停

止條件。 

形成權行使之限制 

原則：限制形成權之行使 

由於形成權之行使係單方即得為之，且將使法律關係發生得喪變更之效果，因此其相對

人將對於系爭法律關係為何產生不確定感，進而無法安排其生活，故應對於形成權之行

使設有一定之限制，以保護相對人之權利。 

除斥期間 

對形成權之行使設有存續期間，且該期間多較消滅時效為短，其目的係早日確定當事

人之法律關係。如民法第 90 條、第 93 條、第 365 條。 

賦予形成權之相對人有催告權 

若干形成權之行使未定期間者，於他方當事人催告後，仍逾期未行使者，形成權消滅。

如民法第 80 條、第 170 條第 2 項。 

例外：未設有除斥期間及催告權之規定 

如民法第 334 條抵銷權及第 823 條共有物分割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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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文文理補習班 5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7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8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4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5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7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8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4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5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7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8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4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5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7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鼎文文理補習班 8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